
遭恶意蹭拍 模特愤而报警

街头蹭拍“非营利”也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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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虽热，人们对街头时尚的热情并未减退，
着装清凉的美女和“格格”“娘娘”打扮的旅拍者
们，吸引了不少目光，这些人也常成为蹭拍者的目
标。近日，自由摄影师姜女士在陶然亭公园给自己
聘请的模特拍摄时，遭到一些人的蹭拍，多次拒绝
无效后，模特报警，引发热议。律师提醒，即便是
不以营利为目的，未经允许的蹭拍、街拍都有可能
侵犯他人肖像权。

事件回顾

多次被拒仍不收手

　　本月初，自由摄影师姜女士约模特
到陶然亭公园进行拍摄，其间不断有人拿
着相机在一旁蹭拍。由于模特穿着芭蕾服，
不愿意让别人拍摄，姜女士和模特多次提
醒，明确拒绝后，其中一人不仅不听劝，还口
出恶言，“你长这样谁爱拍你呀。”模特忍无可
忍，选择了报警。
　　姜女士告诉记者，就在模特报警后，这人偷偷
清空了相机存储卡。警察赶到后，让她检查了对方
的相机，此事便就此作罢。姜女士说，几乎每一次
她跟客人或者模特外出拍摄，都会被人蹭拍。有些
蹭拍者毫无边界感，不仅占据摄影师的位置，还会
过来指点模特的拍照姿势，搞得她每次都要和这些
蹭拍者吵一架。“他们总说‘我没拍你，拍景呢’
‘你以为我愿意拍你呢’‘拍几张怎么了’，拿他
们一点办法没有，很无奈。”
　　姜女士说，经常蹭拍的人群里，除了常驻公
园、喜欢占据热门打卡地拍照的摄影爱好者，还有
摄影师同行，“部分摄影师为了省妆造、服装和模
特的费用，也去蹭拍，之后发到社交平台说这是自
己的作品，用蹭拍的照片揽客，没有成本！”

记者调查

公园常有人肆意蹭拍

　　近两年，旅拍火爆。在北京不少公园内，都能
见到从头到脚打扮精致的“格格”“娘娘”们，后
面还跟随着专属摄影师，这些旅拍者也常成为蹭拍
的目标。
　　下午3点多，在北海公园里，一名六十多岁的男
子手持单反相机，在五龙亭附近逗留许久。该处为
北海公园著名的“出片”景点，五座方亭一字排
开，错落有致。隔湖遥望，可见琼华岛上的白塔倩
影。与五龙亭连通的汉白玉石桥上，几位“格格”
“公主”打扮的游客，正手持团扇面向跟拍的摄影
师，摆出各种造型。这名男子就站在不远处，时
不时举起相机，对准“格格”“公主”按下
快门。
　　记者注意到，今年年初，有网友在某社交
平台上抱怨，在北海公园拍汉服，遇到不少蹭
拍者。“咔咔咔地拍，拍完就拍下一个，也不
问问允不允许，还很豪横……”根据网友所
述，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等
地常有不少人蹭拍。
　　因为被一些人蹭拍不止，闹到报警程
度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一位民警告诉记
者，遇到这类报警，如果相关人员没到滋
事、扰序的程度，也未发现有偷拍女性
裙底等违法行为的，属于民事纠纷，民
警也很难处理，只能规劝拍摄者将照片
删除，不要侵权。

被拍者说

蹭拍要讲规矩 尊重是前提

　　网友婷婷在外旅拍，不仅花钱

精心做了妆造，还聘请了私人摄影师跟拍，不料一
路被蹭拍者追拍，“换了3个场景还在追，已经影响
到我自己花钱请的摄影师了。”婷婷表示，她并非
完全不允许蹭拍，“如果对方礼貌开口询问，我会
积极配合，甚至希望这些礼貌的蹭拍者能够将照片
分享给我一份，但礼貌和尊重是前提。”婷婷说。
　　小吴也被人蹭拍过，即便她把头转向一旁，蹭
拍者还要换个方向继续拍摄。“我出门拍照和同意
你（蹭拍者）给我拍照是两回事，想拍人像，拜托
自己请模特！”小吴表示。
　　记者注意到，大部分被拍者，对不经允许的拍
摄行为较为反感。他们一方面认为，当陌生人肆无
忌惮地对着自己拍摄时，会产生被冒犯到的不适
感；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忧，不知自己的照片会被用
到何处，会不会被陌生人评头论足，甚至会不会给
自己带来安全隐患。有些人发现后会明确拒绝，有
些人不愿意又不敢表达，只有少数人欣然接受，愿
意被拍。
　　摄影爱好者老刘常在摄影圈里“混”，他告诉
记者，一些人在街拍、蹭拍美女后，会发在朋友
圈、摄友群，或者个人社交平台的账号上。有些人
当作专业切磋，有些人为了满足虚荣心，也有少许
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恶趣味”。“有不少年轻人、
专业摄影师也在做街拍，但大多是用来经营自媒
体，发图圈粉。或借此引流赚平台的钱，或用这些
照片吸引客人，接一些私人拍摄的活儿。”老
刘说。
　　老刘认为，即便要蹭拍，也必须尊重被拍摄者
和原摄影师的劳动成果，做到“礼貌蹭拍”。如拍
摄前应征得被拍摄者和原摄影师的同意，拍摄时可
帮原摄影师拍一些工作照，拍摄后将照片返给被拍
摄者，发到社交平台前也要征得被拍摄者同意等
等，“蹭拍也可以达到模特、原摄影师和蹭拍者三
方互惠互利。”

律师说法
“擦边”“越界”可能侵犯隐私

　　在相关话题的讨论中，也有部分网友认为，美
景佳人如画，拍照留念无可厚非。以营利为目的的
街拍才叫侵权，不以营利为目的就不构成侵权，涉

及的只是“礼貌”问题。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蹭拍”
是在未经他人同意或者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擅
自将含有他人肖像的内容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已
经属于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当事人可以要
求立即停止拍摄并且删除已经拍摄的内容。如果摄
友拒绝删除，当事人可以向相关机构投诉或者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摄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北京京臻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翠芳提醒，根据民
法典的规定，即便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未经允许的
蹭拍、街拍都有可能侵犯他人肖像权。
　　张翠芳解释，过去在肖像权侵权的定义中，
“以营利为目的”是侵犯肖像权的要件之一，但
在民法典中删除了这一要素。民法典第1019条规
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
肖像权人的肖像。因此，拍摄者必须经过他人
同意，才能拍摄其肖像。张翠芳强调，肖像权
人事前同意或事后追认的明示行为，才能被认
定为“同意”。也就是说，当事人没有明确
拒绝的“沉默”，并不能视为其同意被
拍摄。
　　此外，当事人即便同意拍摄，也不意
味着其许可自己的肖像被使用或公开发
布。未得到当事人的明确同意，擅自将其
肖像上传至社交网络平台等行为，同样
侵犯他人的肖像权。
　　某些“擦边”“越界”的街拍，也
可能侵犯自然人的隐私权。张翠芳表
示，一些在公共场所的街拍行为，可
能会拍摄下女性的“走光”瞬间，这
些照片侵犯到他人隐私。
　　法律也规定了肖像权合理使用
的情形。比如，因个人学习或教学
科研、实施新闻报道、国家机关履
职、特定公共环境展示，以及维
护公共利益或肖像权人合法权益
而合理使用他人肖像的行为等，
是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的，
而且不会构成侵权。

综合北京晚报、上游新闻

  在三里屯太古里南区，两名黑衣男子高举
手机追拍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


